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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合作意向性协议，本协议项下涉及的具

体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根据具体业务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一、协议签署概括

2025年12月23日，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

孔辉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孔辉汽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针对智能驾驶全主动悬架相关产品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合作，积极推动公司在智

能驾驶领域的业务布局，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拟在主动稳定杆以及其他线控底盘关键

零部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等领域紧密合作。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孔辉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MA2B5C334L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湖州南太湖新区西凤路788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川

注册资本：7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试验机销售；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试验机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孔辉汽车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双方未签署过类似协议。孔辉汽

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相关协议约定义务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孔辉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发挥各自资源

优势，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战略合作。

1、产品开发：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合作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主动稳定杆以及其他线控底盘关键零部件。

2、技术合作：联合开发。

3、合作方式：建立双方高层领导交流和互访机制，协调解决战略合作中的

重大问题；建立日常联络机制，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协调指导双方进行项目对接。

4、合作承诺：合同有效期内，双方应尽最大努力不断提升制造水平、管理

水平、工艺水平，最大程度配合甲方客户不断寻找并实施降低成本的机会。乙方

向甲方供应产品的降价幅度，应不低于甲方客户当期要求甲方的降价幅度。

5、其他约定：协议为合作意向性协议，协议项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均须另

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主机厂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具体业务

合同与协议相冲突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6、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因战略合作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决。

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及辅助驾驶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了紧抓市场机遇，

根据公司业务布局，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机器人等相关领域产品是公司重要



的业务板块。公司本次与孔辉汽车就主动稳定杆以及其他线控底盘关键零部件产

品展开合作，将有效整合公司与合作方的优势，拓展公司在智能驾驶领域的业务

布局，有利于提高公司在线控底盘产品的设计、制造能力及公司产品竞争力，加

大对此业务板块潜能的发掘，有助于带动公司业务的增长，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

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合作方形成重大依赖。预计对公司本年度业

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与合作方后续项目的实

施情况确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与合作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六、其他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如下：

序号 披露时间 名称 履行情况

1 2024年7月26日 公司与安徽黄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正常履行中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程上

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1号）之外，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未

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以上人员拟实施股

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